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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编者按 :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

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

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

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

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

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

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
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

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

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

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

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

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

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

的风格》、《开放与吸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

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
———学习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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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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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一

延安整风期间，1942 年 3 月 30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的讲话，提出了“古今中外法”:

如何研究党史呢? 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

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

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

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 程 去 研 究。所 谓“古 今”就 是 历 史 的 发 展，所 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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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

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 党 的 斗 争，就 要 讲 到 马、
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

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 五四

运动是“中”，段 棋 瑞、曹 汝 霖 是“外”; 北 伐 是“中”，北 洋 军 阀 是“外”; 内 战 时 期，共 产 党 是

“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

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

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

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 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联系观、整体观以及对立统一规律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

把世界及其包含的万事万物视为前后相续的过程和普遍联系的系统，要求人们研究事物发展过程

的来龙去脉，研究事物在普遍联系系统中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古今中外”应作灵活的多层次的理

解。“古今”，第一层意思是时代意义上的“往 古”和“当 今”( 也 可 以 扩 大 一 点 理 解 为 古 代 和 近 现

代) ，要求立足当今研究往古。第二层意思是过程意义上的、以所研究事物的时点为坐标的“既往”
( 古) 和“当前”( 今) 。两者均表现为时间上纵向的联系。由于过程是前后相续的，“古”中有“今”
( 今之源、今之胚) ，“今”中也有“古”( 古之延，古之遗) 。“中外”，第一层意思是地域意义上“中国

和外国”，要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①。第二层意思是事物相关性意义上的“己方和彼方”。“己方”
是作为研究中心的事物或问题，故可称为“中”。“彼方”或者是与“己方”构成矛盾统一体的另一

方( 即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 ，或者是与“己方”共居于某种系统中

的相关事物②，故可称为“外”。两者均可理解为空间上横向的联系。由于事物的可分性和关联的

普遍性，“中”中有“外”，“外”中也有“中”( 参阅范文澜:《古今中外法浅释》，初刊 1942 年 9 月 3 日

延安《解放日报》，收入《范文澜全集》第 10 卷。) “中外”和“古今”相互结合，是不能分开的。因为

任何事物或系统都表现为过程，而任何过程都是在事物或系统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斗争

中，以及在其与外部事物或系统的相互关联中向前发展的。
“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路径，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

精湛，表述又那样的通俗简明，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语言的风格。它不但适用于党史研究，

而且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可以用以指导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项工作。
我是在本世纪初读了范文澜的《古今中外法浅释》之后，才顺籐摸瓜找到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

的，颇恨相见之晩。近年用它来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思考我们在经济史研

究和农史研究中经历的一些事情，时有所悟，“似曾相识”，倍感亲切。

二

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遵循“古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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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古”和“今”基点在“今”; “中”和“外”基点在“中”，毛泽东 1942 年 5 月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讲 话 表 述 得 最 为 清 楚。他

谈到批判地吸收优秀文艺遗产时，再一次提出“古今中外法”，并别开生面地比喻为: “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 手 伸 向 古

代，一手伸向外国。”( 参阅孙国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中华读书报 2002 年 5 月 15 日) 后来毛泽东

把它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在一个社会中，经济与政治、文化、军事是相互关联的，构成一个系统。毛泽东同志 1941 年 9 月 13 日在《关于农村调查》

讲话中，提出要用“四面受敌”法研究中国社会，“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然后予以综

合。 ( 载《毛泽东文集》第 2 卷) 这是把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综合研究。如果按“古今中外法”“己 方 和 彼 方”

关系来说，研究这个系统中某一方面( 如经济史) 时，应该同时了解其他方面 ( 政治、文化、军事等) 的状况及其演变，前者

就是“己方”，后者就是“彼方”。



外”比较研究的路径。
中国固有的“封建”是西周春秋的“封邦建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被废除了。虽然以后人

们把封爵而不治民( “封”而不“建”) 的制度也称为“封建”，拓展了它的内涵，但都是指一种政治制

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是相对封闭的，人们观察历史以自我为中心，只把往古与当今比较，自

然无所谓“中外”比较; 断断续续将近两千年的“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之争也属此范围。这种

情况近代才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百年沉沦，同时激发

了中国人民奋起的百年抗争，在这过程中中国人被迫睁眼看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开

始吸收西方的历史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严复 1903 年底翻译出版爱德华·詹克斯《社会通

诠》时，用西欧中世纪的 feudalism 概念分析中国历史，并以“封建”对译之。从此，“封建”被理解为

世界各国都要经历的社会发展的阶段，而不单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不久，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封建社会被进一步视为人类历史依次嬗递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一。马列主

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封建社会的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观察、研究中国社会和

历史的工具。
“封建”概念的这种演变，以及马列主义封建观的传播，是中国人通过古今中外比较来考察历

史的结果。这种历史现象产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而中国被迫成为这个体系的附庸的

时代条件下。毛泽东同志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

割开也不可能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从此以后，要研究和解

决中国任何重大的历史问题( 而不是个别的枝节问题) ，“古今中外”的视野，都是不可或缺的。

自严复以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相当于西欧 feudalism 的封建社会，已为学界所承认; 但不少学

者心目中的封建社会是西周或三代。至于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也属于封建社会，是经

过长期的论争以后才逐步被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考察的

过程。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就揭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封建性。如 1915 年陈独秀

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指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

遗。”著名社会学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陶孟和( 陶履恭) ，1918 年对江苏省震泽镇农民状况

进行了调查，指出当时的农民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农奴“不见有何分别”(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

这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从现实出发通过古今中外比较而产生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

把握革命的航向，早期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和分析中国现实社会及其性质。
他们指出，当时的中 国“还 是 法 国 大 革 命 以 前 封 建 社 会 的 状 态”( 中 国 共 青 团 团 刊《先 驱》创 刊 号

“发刊词”) ，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 1922 年 6 月 15 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 ，并于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国社会具有严重的

封建性的这种认识，在 大 革 命 期 间 为 社 会 各 界 所 广 泛 接 受，“封 建”一 词 也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流 行 开

来①。1927 年，大革命失败，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都

出现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作为重新检讨和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的基础，如何确定当时的社会性

质，又成为对革命生死攸关的迫切问题。1928 年 6—7 月举行的中共六大在深入分析当时社会性

质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经济底特点，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是半封建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代表大会《土地 问 题 决 议 案》，载 中 共 中 央 书 记 处 编《六 大 以 来: 党 的 秘 密 文 件》，人 民 出 版 社

1981 年版，第 31 页) ，重申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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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王亚南说过: “所谓‘封建军阀’‘封建思想’一类术语，早就流行于一般文人学士之 口。”( 《中 国 社

会史论战》第 1 辑第 39 页) 陈嘨江也说过: “封建说法之所以繁盛的原因，当回溯 1925—1927 革命的时候，那时把一切旧

的都看作封建的，因而亦在被打倒之列”( 《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导言》，新生命书局，1936 年) 。



治决议案》，载《六大以来》第 3 页) ，从而在惊涛骇浪中把握住了革命前进的正确航向。但争论并

没有结束，从党内的托陈反对派和党 外 的“新 生 命 派”的 发 难 开 始，争 论 公 开 化，从 党 内 扩 展 到 社

会，从现实扩展到历史，这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

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其中，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续，它反映了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由现实到历史的逆向发展路线①。秦汉以后、鸦片战争

以前的中国属于封建 社 会，是 在 这 次 论 战 中 得 到 系 统 的 论 证 而 逐 渐 被 多 数 史 学 工 作 者 所 接 受 的

( 详情可参阅拙文《中国“封建”概 念 的 演 变 和 封 建 地 主 制 理 论 的 形 成》，《历 史 研 究》2004 年 第 2
期) 。

这种“逆向”考察的认识过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

不是从某种概念出发的经院式学术，而是扎根于现实生活，扎根于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为什么

大革命期间人们就普遍 接 受 共 产 党 关 于 当 前 社 会 封 建 性 质 的 论 断? 这 并 非 由 于 共 产 党 赋 以“封

建”这个概念什么蛊魅人的魔力，而是因为当时人们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可以强烈

地感到这种与“五四”以来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封建性事物的无可置疑的存在。既然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么，“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就是

其逻辑的前提，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是由它演变而来的。前一种认识必然导致后一种认

识。早在 1923 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就在《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中首次提

出了中国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 ( 该文载于湖

南自修大学《新时代》第 1 卷第 4 号。参阅洪认清: 《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载《船山学刊》
2001 年第 2 期) 。虽则当时还来不及作具体的论证。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

封建性质的正确判断，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认

识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现在有些论者试图用“不符合中国固有‘封建’的本义”等等否定秦汉以

来社会的封建性质，未免“舍本逐末”了。你想证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吗? 请你首

先证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纲领是不符合实际的吧。哪一个好汉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这种逆向认识过程及其得出的结论之所以是正确的，可以从“古今中外法”及马克思的有关论

述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他们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解决现

实问题而研究历史的。“古为今用”表达了共产党人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取向，不同于“为

学术而学术”的经院式研究。过去和现在是不能割断的前后相续的过程。要认识现在，不能不了

解它过去，因为过去蕴藏着现在的源头和胚芽。反过来，要了解过去，也不能离开对现在的认识，因

为现在包含了从过去发展而来或由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历来注重对历史研究，他说: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载《毛泽东文集》第 8 卷) 他又说: “马

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毛泽东: 《同音乐

工作者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我们上文所说的“逆向考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讲

的“倒行”。引文所指是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名言。现在把马克思的原

话比较完整的迻录于下: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

4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学习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

① 1937 年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回顾这一论争时写道: “为了彻底认清目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

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 要 求。……这 一 场 论 争 所 涉 及 的 问 题 是 非 常 复 杂 的———由 目 前 的 中 国

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

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未来的要求。”见《何干之文集》第 1 卷，北京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86

页。



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

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

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

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

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 马克思: 《〈政治经济

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8 页)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具体谈的是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对研究古代社会的意义，他阐述的原理对历史研

究是普遍适用的。既然“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那么，对鸦片战争以后社会

的剖析，当然可以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前社会提供“钥匙”了。
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特点。毛泽东的

“古今中外法”包含和体现了这一思想。“古今”相续相涵，所以“古今”也可以相互观照，既可以以

古观今，也可以以今验古; 当然，这样做并不抹杀古今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互证”和“古为

今用”一样，都应视为“古今中外法”题中应有之义。
再看“中外”。“古今中外法”要求人们放眼世界，进行中外比较，把要研究的事物放在世界格

局中的适当位置予以考察。正确中外比较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共性 ( 普遍性) 和个性( 特殊性) 的关

系。毛泽东同志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

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矛盾论》) 上文谈到，近代以来，中国“封建”概念两度演变，马克思主义

“封建社会”的概念被人们广泛接受，本身就是古今中外比较研究的结果。它的前提之一就是承认

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共性。这种认识并非凭空来的，这是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结果，是中国人历

史观念的一大进步。严复谈到国家时曾经说过: “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

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平常人每见各国之异而怪之，实

则异不足怪，可怪者转是在同。于其所同，能得其故，便是哲学能事。”( 《严复文集·政治讲义第二

会》，1905 年) 这话说得不错。我们的认识不应该从严复这里倒退。当然，承认共性并不抹杀个性

的存在，相反，应该十分重视对事物个性的认识和把握。因为共性是不同事物的个性中抽象出来

的，没有孤立存在的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或者说，个性和共性共存于具体的事物中。我们的认

识路线应该是异中求同，以同观异。即从不同个性的事物中发现其共性，又以这种共性的认识为指

导观察研究具有不同个性的新事物。有人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封建社会只是西欧历史的特例，用马

克思的封建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就是西欧中心论。这是没有根据的①。毛泽东是坚决反对西方

中心论、反对洋教条的，他提倡“洋为中用”，就是要求人们以“我”为中心观察、学习和借鉴外国的

先进东西，而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这当然是以承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特殊性为其前提之

一的。但他又不赞成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他指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

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毛泽东: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这是承认中国

和外国之间存在共性，存在某种可以会通之处。和“洋为中用”一样，一定意义上的“中外会通”，也

是毛泽东“古今中外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

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

历史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各国历史，发

现它们之间的共同规律性，提出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依次嬗递的理论，封建社会就是这些社会

形态之一。它属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也是“不应该分中西”的。在社会史论战中，

学者们施辩为文，基本上都采用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没有人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社会的

理论( 起码表面上是如此) ，但在如何认识中西社会的共性和特性上却表现出不同的认识路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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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在《“封建”名实析议》一文( 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2 期) 对此有所分析，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参阅。



一些学者看来，封建社会只能像西欧中世纪那样，不知道西欧封建社会是共性与个性的共存体，他

们看到秦汉以后的中国有些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特点，如是集权而非分权，商业资本较发达，自然

经济不那么严格，就认为中国秦汉以后不是封建社会。如果说论战中有西欧中心论，这倒比较像。
因为它把西欧封建社会模式绝对化，以此作为认识和判别中国社会性质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不是这样，他们承认封建社会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欧封建社会既有其普遍性的一面，

又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应该是共性与个性共存的。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既有与

西欧封建社会相同的地方，又有与西欧封建社会不同的地方，属于封建社会中区别于西欧的一种类

型，而不是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另一种社会形态。还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

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不是各自孤立的个人行为，是合成一个群体为认识主体的。不同的研究者在

不同时期的不同论著中，各有侧重，有的( 有时) 强调普遍性，有的( 有时) 强调特殊性，在研究中也

会出现偏颇或彼此不一致的地方，但他们的研究又是相互补充、互相激荡，而交融在一起的。作为

一个群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遵循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

史实际相结合的路线。“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就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参阅拙文《“封

建地主制" 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果》，《河北学刊》2007 年第 1 期)

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过程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以至“五四运动”前。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同志还没有作关于“古今中外法”的

讲话，而我们今天回顾起来，“古今中外法”竟像是为这一认识过程所做总结。可见，“古今中外法”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理路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或者说，运用“古今中外法”进行研究，在某

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要求。

二

已故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有一个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著名论断———破“四就”，立“四新”。
所谓破“四就”，就是不能 就 中 国 论 中 国，不 能 就 近 代 论 近 代，不 能 就 经 济 论 经 济，不 能 就 事 论 事。
所谓立“四新”，就是要求或者提出新的问题; 或者提出新的观点; 或者提出新的资料; 或者运用新

的方法。这是从近代史研究的立场说的。1986 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时，严中平被推举为首任中

国经济史学会会长，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他对破“四就”作了具体化和拓展性的说明: “必须对外国

经济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能就中国论中国; 必须对政治、法律、典章制度乃至社会心理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 必须对经济发展全过程有所了解，不能就所研究的那个时代而论那

个时代; 必须重视理论上的提高，不能就事论事。”( 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

幕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显而易见，破“四就”与“古今中外法”的精神是吻合的: “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与“古今”对应;

“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与“中外”中的“中国和外国”对应; “不能就经济论经济”与“中外”中的“己

方和彼方”对应;“不能就事论事”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理论的提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的一个内部讲话，没有收入《毛选》，1980 年才刊登在《党史研究》该年

第 1 期上。在当时的气氛中，未必有多少经济史研究者注意到它。严中平是否看过这篇文章，不得

而知。可以肯定的是: 不管严中平是否从“古今中外法”中受到启发，“破四就”是他在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下长期研究经济史的心得和经验。严中平青年时代就接受了唯物史观，并终生用它指导自

己的研究。1943 年，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 所 的 严 中 平，编 写 出 版 了《中 国 棉 业 之 发 展

( 1289—1937 ) 》。汪敬虞先生告诉我，解放后进驻社会研究所( 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 的军代表称，严中平在战争时期与延安隔绝的条件下完成的这一著作，与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严中平成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奠基

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于 1980 年底到经济研究所以后，多次听老同志讲到严老的“破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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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严老在中国经济史学会大会上的讲话，是在研究经济史的一些老同志中讨论过的。因

而，“破四就”也可视为经济所老一 辈 经 济 史 研 究 者 治 史 经 验 的 总 结。它 被 经 济 史 学 界 学 者 所 首

肯，在某种意义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的“室训”①。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经 济 史 界 ( 以 至 整 个 史 学 界) 存 在 并 行 不 悖 的“分”和“合”两 种 倾 向。

在学科越分越细、课题 越 来 越 专 的 同 时，出 现 了 全 方 位、长 时 段 综 合 考 察 的 研 究 取 向。我 当 时 在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分析学术动态、组织学术讨论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我们认为学

科细分固然是研究深入的要求，而综合和贯通的研究取向尤其值得注意和提倡。这是因为在全球

化过程中，人类物质文明虽然取得巨大进步，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因此经济与环境、

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成为

不可抗拒的潮流，不少经济史学者自觉地把经济史研究与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结合起来。

又，建国以来，历史研究主要是按断代进行的，经济史研究亦大体如此。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繁，

按断代收集材料和进行研究有其方便之处，事实上，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共同为通史研究提供良好

基础。但断代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历史研究者早就有研究清史的不懂明史叫“清史不明”，研究明

史的不懂清史叫“明史不清”的说法。经济史不同于政治史，政治史表现为大量政治事件的堆积，

经济史虽然也要研究一些重大事件，但主要要搞清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和经济过程，更需要有中长

时段的研究。为此，从 1993 年 起 的 十 多 年，我 们 联 合 京 内 外 的 学 者 举 办 不 定 期 的 小 型 学 术 研 讨

会———“经济史论坛”。参加者有研究不同断代史和不同专门史的，有研究中国史的，有研究世界

史的，也有研究现实经济的。每次就一个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多学科和长时段的研讨。“经

济史论坛”受到学界的欢迎，收到较好的效果，它弥补了不同专业、不同断代研究者各自研究的不

足，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与毛泽东同志提倡的

“古今中外法”联系起来，我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直到新世纪初我读到毛泽东同

志的文章以后，才豁然开朗，觉得我们的做法是符合“古今中外法”精神的。

这一事例再次说明了“古今中外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要求，不管研究者是否明确采用

这个术语和是否自觉到这一点。

三

我国近代意义的农史研究，萌发于十九世纪初，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则形成于新中国建立初期，

它是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②的旗帜下发展的。1955 年 4 月农业部主持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

座谈会”，吹响了农史研究的进军号，接着，成立了第一个专业的农史研究学术机构———农业遗产

研究室，该室编辑的第一份农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亦以“农业遗产研究”命名的。“整理祖国农业遗

产”的口号的提出，显然与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和指示有关。早在 1938 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

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就论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和继承我国珍贵的历史遗产

的重要性。1939 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华民族是有“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历

史遗产或称文化遗产，区别于近人所称之“自然遗产”。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又提出

“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以“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任务。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虽然是对文艺工作者说的，但继承古代遗产为“今”所用的精神是

适合于一切遗产的。而农业遗产正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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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看经济所网站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介绍。

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 ，面对西方近代农学的引进，为了保存 中 国 传 统 农 学 的 精 华，并 使 之

与西方近代农学相结合，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着手收集农业历史资料和进行相应的研究，相当 于 后 来 的“农 业 遗 产 研 究”，

但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会的召开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成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指导，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席

的思想和意图。这两件事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四十条) 的酝酿、制定和颁布基本上同步。提出

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目的，是 为 新 中 国 农 业 的 发 展 提 供 经 验 和 借 鉴，也 符 合 毛 泽 东 同 志“古 为 今

用”的一贯思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中国的农史学科是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在“古今

中外法”精神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
在农史学科的发展中，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农业遗产”概念相应有所演进，我们也可以在其

中发现它与“古今中外法”的某种联系。
在新中国的前十七年，农业遗产的整理的重点是古农书整理校注和传统文献中农业史资料的

搜集，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效，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农业遗产”的概念并非

只是指古农书和有关文献，而是把农民历代相传的实践经验包括进去的。农史界的领军人物万国

鼎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于农民不能像医生那样自己著书立说，他们的宝贵经验能被农书记录

下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因此，在整理农书的同时，“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

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实践后获得的成就”。( 万国鼎:《祖国的丰富的农业遗产》，人民日报 1956 年

8 月 4 日。引文转自《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6 页) 另一位农史界

前辈学者王毓瑚也有类似论述。在他们看来，“农业遗产”不但包括已经定格的文献和文物，而且

包括仍然活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创造。
这些“活”遗产相当一部分保留在农谚中。农业部 1958 年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

由农业出版社吕平主持整理，从收集的 10 万余条农谚中归并整理为 31 400 余条，编成《中国农谚》
上、中、下三大册，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①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陈恒力对《补农书》的整理也值得一提。陈恒力是延安时代

的老红军，只读过小学，靠自学达到可以整理农书的水平。他和助手王达多次深入《补农书》的“故

乡”杭嘉湖地区调查，把农书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写成了很有特色、很有份量的《补农书研究》，

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明清农学史、经济史和江南地方史必读的参考书。这位可敬的老红军开创了

农业遗产整理的一种方向。毛泽东同志的“古今中外法”在延安是广为流传的，陈恒力在延安期间

不一定听过毛泽东的有关讲话，但他一定了解毛泽东的有关主张，他的工作直接体现了古今结合、
古为今用的精神。

在 1978 年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农史学科在研究范围、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上，

都大为拓展。除原有的农书和农业文献外，考古文物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农业考古还发展为专门

的研究领域。利用民族志、文 化 人 类 学、民 俗 学 和 社 会 调 查 等“活”材 料 研 究 农 史 也 有 长 足 发 展。
1993 年 11 月，长期从事农谚收集整理的吕平同志在农史学会第六次学术交流会作了《建立农业考

现学刍议》的发言。他所说的“农 业 考 现”是 受 到“农 业 考 古”的 启 发 而 提 出。可 以 认 为“农 业 考

现”是相对于“农业考古”而言的，但这里的“古”已经不但包括地下文物，而且包括传统文献。“考

现”是指发掘、利用、研究传 世 文 献 和 考 古 文 物 之 外 的 存 在 于“现 世”的“活”资 料。为 什 么 要“考

现”呢? 历史是无限延续的，传统和现实不能割断，在现实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不乏与传统有关的

因素和事物，或者是传统的传承，或者是传统的发展，或者是传统的变异，或者是传统的残片; 它们

有的表现为实物形态，有的表现为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等。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

各地区自然环境差异很大、经济政治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经济类型纷然杂陈，

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十分丰富和十分珍贵的“活”材料。农史界早有重视“活”遗产的传统，改革开

放以后，这一传统又有新发展。“考现学”是在这些实践基础上所做的新概括，是农史学界“农业遗

产”概念的一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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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 1965 年编就，因文革的缘故，至 1980 年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吕平同志提出“考现学”时已经年届八秩，他没有来得及把它系统化和具体化就离开了人世。
但吕平身后事情的发展却为“考现”提出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前瞻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汹涌澎湃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使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

害，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

性，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 年联合国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

项目。如何遴选和确定“全球重要农业遗产”?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它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

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而且可 以 满 足 当 地 社 会 经 济 与 文 化 发 展 的 需 要，有 利 于 促 进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可

见，能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的农业遗产，是在现实生活中传承和发展的，而不是只

存在于历史的。它属于农业遗产中的“活”遗产的一部分。项目的上述要求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实

践及其形成的传统农学的理念是一致的，它说明中国传统农学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有其合理性和

生命力，也说明了继续发掘和利用传统农业的“活”遗产十分必要，具有现实意义。“全球重要农业

遗产”保护项目的提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保护利用“活”的农业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为农

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推力。
作为“考现”对象的“活”遗产，与固化了的文献、文物，共同构成“农业遗产”鼎足而立的三大

领域。文献、文物、固态、活态的遗产不是相互孤立的，可以结合起来，互补互证。这不但是研究资

料的开拓，而且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其意义超越了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它的理论根据正是“古今中

外法”的“古今相续相涵”和“古今互补互证”。

四

谈到这里，不妨把话题稍为扩展一下。
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和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在中国史坛的两个最重要的学派，并

先后主导了中国史学，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至巨，给中国史坛留下了珍贵的遗产。新历

史考证学派研究理路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新史料的发掘，强调“新学问”对“新史

料”的依存关系。从王国维、陈垣到傅斯年、陈寅恪，治史方法各有特点，其共通点是利用各种不同

史料相互对勘和比较研究，以鉴别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剔发根据单一的传统文献史料难以显露出来

的意义。他们尤其重视考古资料的利用。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近代考古方法和治史观念的

传入，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等考古文物资料相继发现，突破了以前治史单纯依靠传世文献的

局面。王国维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

蜚声史坛，传统史学由此开了新生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非常重视考古材料。郭沫若高度评价王

国维的成就，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他自己也着力甲骨文、金文的考释，并首次用之于古代社会

形态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备受政府和学界的重视，进入了持续辉煌的黄金时代。
马克思主义史学除了传统文献和考古文物外，还注意利用民族学等“活”的资料利用。恩格斯执

行马克思的“遗言”，利用摩尔根对北美易洛魁人调查研究的成果，复原人类的原始社会形态及其向阶

级社会的过渡，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中称仍然保持某种原始状态的后进民族为

“社会的化石”，形象地揭示民族学( 人类学) 材料研究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重大意义，为学界

所广泛传引，影响至巨。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率先垂范，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十分重

视民族学材料的发掘利用。范文澜热情推荐刘尧汉利用民族调查材料写成的《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

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风趣而耐人寻味地把

利用来治史的民族学资料比作为生机勃勃的“山野妙龄女郞”，认为与她打交道可以打破诸佛菩萨的

清规戒律，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境界，这件事成了新中国史坛的一段佳话( 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

的稿件》，《光明日报》，1956 年 5 月 24 日)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党和国家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少

9

史学史研究 2011 年第 3 期



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不同领域利用民族学材料治史逐渐蔚然成风。
但经典作家对“活”材料的利用不限于民族学材料，而是包括现实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既

往社会的所有“活”材料。我们在上文引述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对此作

了透彻的阐述。马克思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例予以说明的。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存在前资本

主义社会的残片和因素包括两类，一类是过去遗留而未及克服的东西，另一类是过去只是胚芽而现

在获得充分发展的东西。这两类东西都可供研究利用，不但可以据此“复原”一些具体事物的历史

形态，而且可以“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本人正是这样做的。

他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是攫取剩余价值，以此反观前资本主义社会，发

现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作为剥削制度本质上也是对生产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只是占有的

方式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利润; 在封建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地租; 在

奴隶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都表现为为主人的无偿劳动。由此可见，“以

今证古”，其理至明，其用至大。

在历史研究中利用仍然“活”在“现世”中前代遗物，以前不是没有人主张过，但像马克思、恩格

斯那样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并在学理上作了透彻阐述的，恐怕没有别人了。这是马克

思主义史学独具特色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方法，为史学研究指出了重要途径和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其意义是限于古文与古物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无法比拟的。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受马

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正在沿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引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史坛又出现了所谓“三重证据法”，这是“二重证据法”的推衍和

扩展。它有好几个版本，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之外的第三“证据”，或谓是民族学、民俗学，或谓是

文化人类学，或谓是口述史料，或谓是实地调查材料( 包括文书、实物和口述等) 。它们都属于现世

活材料的范畴，这些材料受到人们的重视，无疑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理论方法的影响有关。但民族

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资料只是现世活材料中的一部分，口述史料、实地调查材料则是它们的载

体，各种版本的“三重证据法”都没有完整地包容现世“活”材料的全部内容。相比之下，我觉得“考

现”一词能够比较完全地包容各种现世“活”材料，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今证

古”的精神。
1942 年在延安的范文澜同志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以后，十分兴奋地写出了《古今中外法浅释》一

文，称誉“古今中外法概括了整个唯物辩证法”。我在学习中也深深感到“古今中外法”是建立在对

历史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宝库，应该更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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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在通史和近代史领域的成就早为人们所熟知。而实际上，他在史学理论领域同样留给我们

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理论创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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